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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生物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实施稳定股价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为维护云南生物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

后股价的稳定，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公司制定了《云南生物谷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后三

年内稳定股价的预案》（以下简称“《稳定股价的预案》”），该方案已

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一、 稳定股价措施的触发条件 

（一）稳定股价措施的启动条件 

公司精选层挂牌后三年内，如公司股票收盘价格连续 20 个交易

日均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每股净资产是指经审计的公

司最近一期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权益合计数除

以该期审计基准日时公司的股份总数；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利

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

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应相应进行调整）（以下简称“启



动条件”），且同时满足监管机构对于增持或回购公司股份等行为的

规定，则公司应按《稳定股价的预案》启动稳定股价措施。根据《稳

定股价的预案》，稳定公司股价的具体措施包括： 

（1） 公司回购公司股票； 

（2）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票； 

（3）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 

（二）触发稳定股价措施启动条件的具体情形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7 日在精选层挂牌，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

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但目前尚处于相关主体变更承诺后的履行期

间。根据《稳定股价的预案》，稳定公司股价的具体措施及实施情况

如下： 

（1） 公司已履行对公司股票的回购承诺 

根据《稳定股价的预案》，公司已于 2022 年 9 月 8 日至 12 月

8日对公司股票进行了回购，具体内容详见于公司 2022年 12 月 9 日

在北京证券交易所官网（http://www.bse.cn/）披露的公告《生物谷：

稳定股价措施实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2-183）。 

（2）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履行增持承诺 

自 2022年12月9日起至 2023 年1月6 日止，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且同时满足监

管机构对于增持或回购公司股份等行为的规定，已再次触发稳定股价

措施启动条件，2023年 1月 6日为触发日。 

因控股股东深圳市金沙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沙江”）、



实际控制人林艳和先生预计无法在原有承诺规定的时限内履行增持

公司股票的承诺，金沙江、林艳和先生向公司提交了《延期实施增持

计划并变更承诺的函》。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并于 2023 年 2 月 8 日召

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延期实施增持计划并变更增持承诺

的议案》，原承诺变更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在 

2023 年 7 月 31 日前履行承诺。具体内容详见于公司 2023 年 1 月

20日在北京证券交易所官网（http://www.bse.cn/）披露的公告《生

物谷：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延期实

施增持计划并变更增持承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5）。 

2023年 7月 31日，公司收到金沙江、林艳和先生出具的《关于

延期实施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况说明函及致歉声明》，金沙江、林艳和

先生未能在原定增持期间内（2023年 7月 31日前）实施增持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于公司 2023 年 8 月 1 日在北京证券交易所官网

（http://www.bse.cn/）披露的公告《生物谷：关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未履行增持承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7）。 

（3）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启动条件达成 

自 2023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8 月 28 日止，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且同时满足监

管机构对于增持公司股份等行为的规定，已再次触发稳定股价措施启

动条件，2023年 8月 28日为触发日。具体内容详见于公司 2023年 8



月 28 日在北京证券交易所官网（http://www.bse.cn/）披露的公告

《关于触发稳定股价措施启动条件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3-072） 

有增持公司股票义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需要遵循以下要求：

（1）单次用于增持公司股票的资金金额不低于其上一年度从公司领

取的税后薪酬总额的 20%；（2）单一会计年度累计用于增持公司股票

的资金金额不高于其上一年度从公司领取的税后薪酬总额的 50%；（3）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在作出增持公告并履行相关法定手续之次日起

开始启动增持，并在 30个交易日内实施完毕。 

 

二、 稳定股价措施 

（一） 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增持计划实施前 

持股数量（股） 

增持计划实施前

持股比例（%） 

徐天水 
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 
0 0% 

杨智玲 
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 
419,700 0.3279% 

邓慧明 
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 
0 0% 

赖小飞 高级管理人员 404,000 0.3156% 

李驰 高级管理人员 500,000 0.3906% 

张传开 高级管理人员 0 0% 

杜江 高级管理人员 389,500 0.3043% 

李晓燕 高级管理人员 15,000 0.0117% 



陈颖 高级管理人员 7,000 0.0055% 

 

（二） 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增持 

数量（股） 

计划增持 

金额（元） 

增持 

方式 

增持 

期间 

增持合理

价格区间

（元） 

增持资金

来源 

徐天水 
不 低 于

4,004 股 

不 低 于

36,039.15

元，不高于

90,097.88

元 

竞价 

2023 年 9

月 11 日

至 2023

年 10 月

30日 

不超过 9

元/股 

由第三方

代为履行

增持 

杨智玲 

不 低 于

16,380

股 

不 低 于

147,423.37

元，不高于

368,558.42

元 

竞价 

2023 年 9

月 11 日

至 2023

年 10 月

30日 

不超过 9

元/股 
自有资金 

邓慧明 
不 低 于

5,850 股 

不 低 于

52,652.48

元，不高于

131,631.21

元 

竞价 

2023 年 9

月 11 日

至 2023

年 10 月

30日 

不超过 9

元/股 
自有资金 

赖小飞 

不 低 于

12,049

股 

不 低 于

108,445.12

元，不高于

271,112.81

元 

竞价 

2023 年 9

月 11 日

至 2023

年 10 月

30日 

不超过 9

元/股 
自有资金 

李驰 

不 低 于

14,985

股 

不 低 于

134,873.12

元，不高于

竞价 

2023 年 9

月 11 日

至 2023

不超过 9

元/股 
自有资金 



337,182.81

元 

年 10 月

30日 

张传开 

不低于

30,424

股 

不 低 于

273,820.49

元，不高于

684,551.22

元 

竞价 

2023 年 9

月 11 日

至 2023

年 10 月

30日 

不超过 9

元/股 

由第三方

代为履行

增持 

杜江 

不 低 于

11,175

股 

不 低 于

100,578.07

元，不高于

251,445.18

元 

竞价 

2023 年 9

月 11 日

至 2023

年 10 月

30日 

不超过 9

元/股 
自有资金 

李晓燕 

不 低 于

11,357

股 

不 低 于

102,216.22

元，不高于

255,540.55

元 

竞价 

2023 年 9

月 11 日

至 2023

年 10 月

30日 

不超过 9

元/股 
自有资金 

陈颖 
不 低 于

3,525 股 

不 低 于

31,725.13

元，不高于

79,312.83

元 

竞价 

2023 年 9

月 11 日

至 2023

年 10 月

30日 

不超过 9

元/股 
自有资金 

 

三、 触发稳定股价措施终止条件的情形 

本次稳定股价措施的终止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1.继续实施稳定股价措施导致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2.通过增持公司股票，公司股票收盘价已连续 5个交易日高于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3.资金使用完毕； 

4.继续增持股票将导致需要履行要约收购义务且其未计划实施

要约收购。 

四、 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稳定股价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及北京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股票交易有关规定，不进行

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等，严格按照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及北京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执行。 

3．本公司将及时对稳定股价的措施和实施情况进行公告，并将

在定期报告中披露相关情况。 

4.本次稳定股价措施尚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导致增持计划无法顺

利实施的风险，如资金未能及时到位，导致稳定方案无法实施或只能

部分实施的风险等。 

 

五、 稳定股价措施的约束措施 

有增持义务的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启动股价稳定措

施的前提条件满足时，如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采取上述稳定股

价的具体措施，将在股东大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指定报刊

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



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采取上述稳定股

价的具体措施的，则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在前述事项发生之日

起停止在公司处领取薪酬或股东分红（如有），同时公司董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持有的公司股份（如有）不得转让，直至公司董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按上述预案内容的规定采取相应的股价稳定措施并实施完毕

时为止。 

 

 

 

 

云南生物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9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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